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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各班主任要经常在班内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提醒学生进出校园和经过马路要注意交通安全，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。
2．当交通事故发生时，当事人应及时向交警队报告事故发生，明确汇报事故发生详细位置，同时应汇报教育处和学校领导。
3．发生人员伤亡时，当事人应向卫生保健室或向事故现场就近的医院和120、122报告，请求支援。
4．在交警队、医院等急救人员尚未到场的情况下，当事人应本着救人要紧的原则，紧急实施对伤员的急救，直到急救人员送往医院。
5．交通事故发生后，当事人应及时疏散现场围观人员，协助交警维持现场秩序，保留现场，提供交警需要的证据。
6．教育处、总务处接到交通事故电话后，应立即赶赴现场，配合交警进行事故处理、事故原因调查。
7.教育处、年级组或班主任立即与家属或家长取得联系，到达事故地点或医院。
8.学校加强对学生和教师的交通安全教育，每月一次安全工作会议。
9.及时做好学生及家长安抚工作，控制事态，维持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正常进行。
            

